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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同治理的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防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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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会让业主承受巨大损失，而监理工程师和咨询单位对于合谋很难做到有效的管理，因此业主必

须找到有效途径防范合谋事件。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了合谋产生的原因，给出了认定以及处理合谋的标准。业主通过合

同管理可以有效的控制承包商与设计单位的合谋，即通过合同条款的设立让设计单位的权、责、利相匹配，通过激励和约束

的手段促使设计单位拒绝合谋，从而防止合谋事件的发生，并给出了有效的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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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工程变更引起的工程价款变化额占工程价款结算额的比例往往很大。田威［1］

（2001）曾提到变更是承包商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三大支柱之一，而设计变更是工程变更中重要组成

部分，因此承包商便会利用设计变更获得额外收益。由于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承包商会寻找设计

单位进行合谋，寻求利于承包商的设计变更，而这些变更往往会减少业主的利益，使业主蒙受损失。因此

业主必须找到解决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合谋的有效途径，保证业主利益。

1 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

承包商较业主拥有项目建设信息的优势，设计单位较业主拥有项目设计信息的优势，因此承包商、设

计单位便与业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承包商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单位也想要更多的利益，承

包商和设计单位便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承包商为获取最大化利益，便会与设计单位合谋，利用信息优

势，使业主遭受损失，承包商和设计单位从中获利。Jean-Jacques Laffont和 Jean Tirole（1992）［2］认为，信息

不对称和不完备契约是合谋产生的条件，合谋各方能够同时获取利益是合谋产生的根本原因。承包商和

设计单位完全有合谋的动机以及执行的可行性。

对于合谋，Baiman S等人［3］认为合谋是一种私下协议，是代理人以违背所有者意愿的方式而采取的行

动。Tirole［4］（1986）提出了委托人可以通过设计一个防止合谋的契约使代理人从中得到的利益不少于合谋

利益，从而消除代理人进行合谋的利益动机。Laffont和David Martimort（1997）［5］以及Tirole建立起来由委

托人、监管者和代理人三层的层级结构组成的分析范式，即 P-S-A 三层代理分析框架。Laffont 和 David

Martimort（1997）主要分析了两类合谋：其一是高效率的代理人和低效率的代理人可能会结成联盟，即后

来学者提到的横向合谋；其二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的监管者，可能在委托人激励不足时为了谋取私利和代

理人结成联盟，即代理人和监管者之间的纵向合谋。

现在合谋众多都在探讨两层合谋或三层合谋，两层合谋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两层的层级结构组成中

存在合谋。而承包商与设计单位的合谋，既不属于两层合谋，也不属于众多研究所涉及的三层合谋，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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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的多层次合谋。因为承包商与设计单位

合谋，侵害业主的利益，这包括三个层级，但是承

包商和设计单位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像监管者

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建设项目起到

监管作用的是监理工程师，而监理工程师主要是

监管承包商对工程项目的建设，因此设计单位提

出的设计变更监理人并没有直接的权力和能力去

监督，因此监管者（监理工程师）较难建管两个委

托人（承包商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合谋。这四者之

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2 合谋成因

2.1 基础数据设定

1）承包商为获得额外收益，找设计单位合谋，设计单位与承包商都是理性人，都会根据双方的期望收

益进行判断。

2）承包商有两种选择方案，其类型为离散分布，记为 θ =｛θ1θ2｝，θ = θ1 表示承包商选择合谋策略，

θ = θ2 表示承包商不选择合谋策略。 Qθ1
为承包商选择合谋的概率，Qθ2

为承包商选择不合某的概率。

3）承包商与业主签订的合同价格为A，设计单位在没有合谋的情况下收益为B。承包商不与设计单位

合谋时额外收益为0，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后，承包商额外收益为αA，业主损失K自然就为αA。

4）承包商与设计单位进行合谋要付出成本，承包商成本为C1，设计单位成本为C2。

5）业主会委托监理工程师或咨询单位进行监管，监管成本为M。

6）业主进行监管后，发现设计单位与承包商合谋的概率为P∈［0，1］，此时业主采取措施为取消该项

变更。

7）合谋行为发现后，承包商、设计单位与业主的关系损坏，并且声誉等也受到损害。假设承包商、设计

单位的这种无形的损害都为L。

8）承包商会主动选择与设计单位进行合谋，也就是说承包商不选择合谋，设计单位选择合谋的事情不

会发生。

2.2 构建模型分析合谋

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的目的是双方都能在原有收益的基础上获得额外收益，当双方中的任意一方

没有额外收益，那么合谋事件将不会产生，因此只需研究承包商和设计单位额外收益获取额即可。

当 θ = θ1 时，承包商选择与设计单位合谋，必然会支付给设计单位一定费用T，而这也是设计单位额外

收益的主要来源。业主以概率P得知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此时业主将会取消这一设计变更，承包商在

支付了合谋成本 C1 以及承担无形损失L后，不会获得其他收益，承包商的总收益为 0 -C1 - L ；业主没有发

现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的概率为 1 -P ，此时承包商获得了αA的收益，而承包商仅承担与设计单位合谋

的成本 C1 ，并且承包商支付给设计单位费用T，承包商的总收益为 αA -C1 - T 。因此，承包商的额外收益

期望值 EA 为

EA = (1 -P)(αA - C1 - T)+P(0 - C1 - L)=αA - αAP - C1 -PL - T +PT

设计单位选择与承包商合谋后，设计单位的期望收益跟承包商基本一致，当业主发现合谋事件时，设

计单位的总收益为 0 -C2 - L ；当业主没发现合谋事件时，设计单位的总收益为 T -C2 。因此，设计单位的

额外收益期望值 EB 为

EB = (1 -P)(T - C2)+P(0 - C2 - L)=T - TP - C2 -PL

图1 建设项目主要参与方关系图
Fig.1 The relationship chart about the major

participant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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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与设计单位中的任何一方的期望收益不大于0时，该方将不会进行合谋，双方的期望收益都应

大于0，这样合谋才能实现，即
αA - αAP -C1 -PL - T +PT > 0

T - TP -C2 -PL > 0

以承包商支付给设计单位的费用T为自变量，求解这一公式得
C2 +PL

1 -P
< T <

αA - αAP -C1 -PL
1 -P

当承包商支付给设计单位合谋的费用T在区间
é
ë
ê

ù
û
ú

C2 +PL
1 -P


αA - αAP -C1 -PL

1 -P
时，双方会进行合谋，因此

业主如想要防止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就必须使T的值域为空。即
C2 +PL

1 -P
>
αA - αAP -C1 -PL

1 -P
因此，求解得

PL >
αA(1 -P)-C1 -C2

2
P为业主发现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的概率，而L则为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合谋被业主发现所产生的损

失，因此PL为承包商和设计单位的期望损失；αA(1 -P) 是指业主没有发现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 (1 -P)

的前提下承包商获得的收益αA，而 C1 +C2 是承包商与设计单位进行合谋双方的成本总和。经济学观点解

释就是只要承包商或设计单位合谋被发现的期望损失大于承包商合谋不被发现的期望利益减去双方总的

合谋成本所得值的一半，承包商和设计单位便不会选择合谋。此时业主的损失为
EK =M + (1 -P)αA +P·0 =M + (1 -P)αA

当 θ = θ2 时，承包商不选择与设计单位合谋，双方的额外收益为零，而业主为防止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

谋的支出仅为M。

因此，业主的期望付出或期望损失

EK = Qθ1
［M + (1 -P)αA］ + Qθ2

M =Qθ1
M +Qθ1

(1 -P)αA +Qθ2
M

由于 Qθ1
+Qθ2

= 1 ，因此 EK =M + Qθ1
(1 -P)αA 。由于想要防止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就要使

PL >
αA(1 -P)-C1 -C2

2
，因 此 可 以 推 断 当 承 包 商 与 设 计 单 位 合 谋 时 PL <

αA(1 -P)-C1 -C2

2
，即

(1 -P)αA > 2PL +C1 +C2 ，把该公式带入业主的期望损失 EK 中，即

EK >M +Qθ1
(2PL +C1 +C2)

所以该公式可以解释为当设计单位与承包商进行合谋时，业主的期望损失 EK 会大于业主的监督成本

（M）以及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合谋的成本和损失之和的期望值（Qθ1
(2PL +C1 +C2)）两者之和。

2.3 分析防范合谋途径

根据上文中的求解可知，当 PL >
αA(1 -P)-C1 -C2

2
时承包商将不会选择与设计单位合谋。 C1 +C2 是

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的成本总和，基本是一个固定值，是不可改变的；αA是承包商选择合谋从业主方获

得的收益，也很难对其改变；因此要想该结果成立，则需要增大业主发现合谋的概率P以及加大对承包商

和设计单位的惩罚L。

承包商寻找设计单位进行合谋，当设计单位认为其合谋的损失不小于收益时，便会拒绝合谋，从而使

合谋破裂，因此业主对设计单位的管理是控制合谋的关键。设计单位认为其合谋的损失小于收益也就是

设计单位合谋的期望收益小于0，即 T - TP -C2 -PL < 0 。由于T是承包商给设计单位的合谋费用，C2是设

计单位的合谋成本，均是业主无法控制的内容，因此业主只能通过增大 TP 和增大 PL 两项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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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TP -C2 -PL < 0 成立。也就是增加业主发现合谋的概率P以及加大对承包商和设计单位的惩罚L。除

此之外，也可以在原式子中增加一个变量X，即设计单位获得合谋的收益是 T - TP -C2 -PL -X ，这样也可

以促使设计单位合谋的期望收益为负，即
T - TP -C2 -PL -X < 0

综上，防止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的主要手段包括：1 加大业主发现合谋的概率P；2 加大对承包商

和设计单位的惩罚L；3 增加一个实变量，使得设计单位合谋后减少其期望收益。业主发现合谋的概率P

是与业主委托监理工程师监管有关，监管越细致深入，P值越大，但是相应的监管成本M也就越大，也就是

P 是一个以监管成本 M 为自变量的因变量，即可表示为 P = f(M)（这里只是单纯的描述 P 与 M 之间的关

系）。由于监管者（监理工程师）较难建管承包商和设计单位之间的合谋，因此单纯的增加监管成本M是很

难保证P值是等幅度的增大的，M投入越大，P增大概率越小，即 f ''
(x) <0。因此不能单存依靠加强监管来加

大业主发现合谋的概率。业主还应该认清合谋的表现，设定合理的合谋认定标准，通过合谋认定标准的使

用来加大发现合谋的概率P。业主发现合谋后对承包商和设计单位的惩罚L是指承包商、设计单位与业主

的关系损坏，并且声誉等也受到损害，这其实是一种无实质形态的惩罚，而这种惩罚对承包商或设计单位

产生重要影响只能是在社会信誉度、社会公信等方面良好（即社会资本量很大）的情况下，因此这并不是一

个业主所能控制的问题。而对于增加一个实变量X减少设计单位合谋的期望收益，这一变量X既可以是设

计单位合谋后产生的损失，也可以是设计单位不选择合谋所取得的额外收益。

3 合谋认定处理标准

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对于业主来说，除非当事人承认，业主很难明确双方合谋。业主更大多数是

发现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存在合谋的嫌疑，并且设计变更对于业主不利，因此业主将取消这一项变更。承包

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对于工程项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 影响项目造价，2 影响项目功能。而项目造价则

是承包商与设计单位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业主可通过审查变更项目有关造价来判断承包商与设计单位是

否合谋。

承包商通过设计变更提高其收益的方法有如下几种：1 增加原有清单项目的工程量，而该工程量的投

标报价要高于市场平均价格；2 取消原有投标报价低的清单项目或减少其工作量，以新的清单项目替换，

需要重新定价；3 新增工程项目，承包商可以以低成本完成该工程项目，或者承包商可以高定价；4 设计

变更并不必要，可以不进行设计变更。出现这几种情况时，业主应注意承包商是否与设计单位进行了合

谋。承包商和设计单位即使出现合谋现象，业主也并不一定要取消该项变更，如果该项变更即降低工程造

价，又提高项目功能，则该项变更就可以执行。当该项变更提高工程造价也提高项目的功能或者降低工程

造价也降低项目的功能，则要仔细考虑承包商与设计单位是否进行合谋，业主利益是否受损，变更是否要

执行，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设计变更执行分析

Tab.1 Executing analysis of design change

项目功能

提高

不变或降低

项目造价

提高

审查是否存在合谋

不执行变更

不变或降低

执行变更

审查是否存在合谋

4 合同治理防范合谋

建设项目合同治理是有效地防范承包商与设计单位之间的合谋的良好途径，原因如下：

1）承包商和设计单位相对于业主都存在信息优势，从而使承包商、设计单位与业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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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业主无法有效地去辨认承包商与设计单位是否存在合谋。

2）由于设计单位在合谋中的特殊性，因此业主对设计单位进行有效的合同治理便可防止合谋。业主

可在与设计单位签订的委托合同中设立条款，使设计单位无法进行合谋，从而使合谋不会发生。

3）业主运用合同治理，通过在合同阻止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可以减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监管成本

M。

合同治理是项目治理的组成部分，合同治理是通过合同建立一套制度体系的过程，即在合同中明确规

定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合同中进行合理的风险分担，通过激励约束措施促使设计单位按照预期目

标建设项目。严玲（2005）认为契约关系中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产权理论［6］，而合同治理则

是对这些理论的应用。

设计单位拥有设计建设项目、承包商按照其设计施工的权利，业主要为设计单位由于拥有设计权利而

给予其利益，这也就是设计单位拥有的项目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应匹配，这是目前

普遍认同的观点，张维迎（1996）［7］、严玲（2005）［6］等人均对此进行了阐述。设计单位拥有了设计项目的控

制权，那么就必然要承担设计该项目拥有的风险。业主不会让设计单位拥有了设计控制权，却不承担设计

的风险。设计单位承担的风险可以很好的约束设计单位的控制权，当设计单位承担风险后，设计单位要合

理利用控制权来防止风险事件的发生，减少风险发生后设计单位承担的损失。当设计单位承担了风险，那

么设计单位就必须拥有处理这些风险的控制权，如果设计单位承担了风险而没有相应的控制权进行控制，

任由风险发生的话，不利于项目设计。设计单位承担了风险，就必然要给与设计单位承担风险的补偿，作

为设计单位承担风险的收益。而这种补偿就是剩余索取权。设计单位通过拥有的设计控制权作用于公共

项目，建设公共项目。设计单位承担的风险对控

制权起到约束作用；设计单位拥有的剩余索取权

对控制权起到激励作用，设计单位为了获得剩余

索取权会积极地设计项目。在约束控制权和激

励控制权的双重作用下，会激励设计单位合理使

用他的控制权，设计单位就会按照业主的目标设

计项目，实现双方目标的统一，从而实现业主的

目标。因此，在合同中要明确规定设计单位拥有

的权利（控制权）、责任（风险）和利益（剩余索取

权），并实现三者的匹配，从而激励设计单位设计

项目，具体内容见图2。

业主在与设计单位签订的合同中，实现设计单位的权、则、利的匹配，使设计单位合谋承担的风险加

大，让设计单位对于项目设计的控制权力、合谋承担的风险、设计单位按照业主目标设计项目所获取的利

益相匹配，就可以阻止设计单位与承包商合谋，从而对合谋进行有效的控制。Tirole（1992）提出并证明了

激励机制能够防范合谋［8］，验证了权、责、利相匹配能够防范合谋。

1）让设计单位的权利和获取的利益相匹配，激励其不进行合谋。

业主可对设计单位实行正向激励，在合同中设立激励机制，使设计单位合谋的收益要小于不合谋时业

主激励的利益。根据上文模型，设计单位选择合谋的期望收益为：T - TP -C2 -PL 。业主给予其奖励A只

要与 T - TP -C2 -PL 相比不是很少，设计单位不会为了比业主奖励稍微高一些的合谋利益而去进行合谋，

因为设计单位还要承担无形的损害L。当业主给予其奖励W不小于 T - TP -C2 -PL 时，设计单位是肯定不

会合谋的。因此，当 L > (T - TP -C2 -PL)-W 或者W > (T - TP -C2 -PL) 时，设计单位是不会选择合谋的。

业主可在设计委托合同中规定，项目建设期间设计单位没有对原工程提出设计变更或者设计单位提出的

设 计 变 更 造 价 小 于 一 个 数 值 时 ，业 主 可 给 与 设 计 单 位 一 定 奖 励 W，并 且 奖 励 W 要 符 合

图2 合同治理的实现手段
Fig.2 Realization means of contrac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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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T - TP -C2 -PL)-W 或者W > (T - TP -C2 -PL) 。

2）使设计单位的权利和进行合谋时的风险（也就是责任）相匹配，以约束其进行合谋。

业主可约束设计单位，在合同中设立约束机制，减少设计单位合谋的收益。设计单位选择合谋的期望

利润为 T - TP -C2 -PL 。只要当设计单位的期望利润为负或很小时，设计单位是不会合谋的，因为设计单

位还要承担无形的损害 L 。业主减少期望利益的措施可以是增加设计单位进行合谋的损失，即添加有形

损失 L′。业主可在合同中约定，即在某些条件下，业主要向设计单位索要 L′。这存在两个问题，即在合同

约定中，在哪些条件下业主索要 L′，以及 L′值的大小。 1 对于在哪些条件下索要，可分为3类，第一类，设

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发生就开始要，这类条件业主可最小化的减少项目支出，转移给设计单位的风险最

多，但缺点是这样严重阻碍了设计单位提出设计变更，妨碍改进项目建设质量；第二类，设计单位提出的设

计变更造价超过一定额度开始索要，这类条件要注意当额度太小时则就是第一类条件，当额度过大时则就

是形同虚设，造价额度要确定好；第三类，该项设计变更对于承包商来说其可以明显获利，即业主应关注的

那4点，这类条件的精确度高，但是计算复杂。业主可根据项目特点选择一类条件。 2 对于索要值 L′的大

小，可分为2类：第一类，对于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造成业主增加造价的，进行全额索要，在这种情况下

业主承担的风险最低，损失全部由设计单位承担，这种情况下将会很难收到设计单位的变更意见，妨碍改

进项目建设质量；第二类，对于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造成业主增加造价的，对于增加价款按照一定比

例索要，这类比第一类要缓和，也更实用，但是要注意当索要比例太大时则就是第一类的索要值，当索要比

例太小时则就是形同虚设，索要比例要确定好。业主可根据项目特点选择一类条件。对于是否进行索要，

则可依据表1进行判定。此外业主把增加发现设计单位与承包商合谋的概率P与增加设计单位进行合谋

的损失，即添加有形损失 L′结合使用，控制合谋效果会更好。

5 总结

业主要控制承包商与设计单位合谋，可阻止设计单位与承包商合谋来实现，就是降低设计单位合谋取

得的额外收益，致使设计单位不选择合谋。业主对设计单位进行合同治理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设计单位选

择合谋，主要手段是实现设计单位的权责利相匹配，通过在合同中设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来实现权责利

匹配，增加设计单位不进行合谋的收益，减少设计单位选择合谋的收益，从而防止设计单位选择合谋。当

设计单位不进行合谋，承包商也就无法与之合谋，那么合谋事件将不会发生。从而也就减少了业主建设项

目的费用，降低了业主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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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ollusion-proof between Contractor and Design Uni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Yin Yilin，Dong Yu，Zhang Li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

Abstract：The collusion between contractor and design unit makes the owner bears great loss. While the consult-

ing unit and supervision engineer are difficult to take effective management over the collusion，the owner is re-

quired to find useful ways to control its occurr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conspiracy through

building the game model and points out the criteria how to identify and treat collusion. The owner can control

the conspiracy between the contractor and design unit effectively through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man-

agement is a mean which sets up the contract terms to balance the right，responsibility and interests of the design

unit. It prevents the occurrence of conspiracy by promoting the design unit refused to collusion by incentive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At last，this paper gives effective treatment methods for collusion.

Key words：collusion-proof；contract management；game model；incentive mechanism；restrai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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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bility Analysis of Epoxy Asphalt Waterproof Bonding Layer
of Steel Bridge Deck

Wang Sheng，Ye Fen，Jia Xiaoyang，Jiang Guojie

（The Key Laboratory of Road and Traffic Engineering，Ministry of Education，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4，China）

Abstract：Many field surveys show that delaminating or slip off of the steel bridge deck pavement layer caused

by failure of the waterproof lay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hich caused the steel deck plate paving fail-

ure. The traffic load，temperature and water factor are usually considered a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long-term pavement performance of the waterproof layer binding. Epoxy asphalt is selected to be tested 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 of steel deck bridge pavement Based on the drawing test and

shear test in the two different temperatures of 25 ℃ and 70 ℃，the paper determines the temperature sensitivity

of waterproof layer. In addition，the effects of high temperature water on waterproof bonding layer of steel

bridge deck are evaluated through drawing and shear experiments in high temperature. Experiment result indi-

cates that the drawing strength and shear strength of the waterproof bonding layer falls sharply with the increas-

ing of the temperature；the drawing strength and shear strength decline slowly with the increasing of soaking

time and the shear strength tends to be unchanged. The temperature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factor

when adopting epoxy asphalt as waterproof bonding material of steel bridge.

Key words：steel bridge deck pavement；epoxy asphalt；waterproof bonding layer；shear test；draw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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